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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醫學大學電子看板租借申請表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連絡電話(分機)：               手機：                    
活動名稱：                                 
使用時間：起：    年   月   日   時   分(星期  ) 迄：    年   月   日   時   分(星期  )
租借費用說明: 計費方式:  NT$1,200/台/日
	序號
	現在位置
	台數
	展示地點
	設備序號(由承辦單位填寫)

	1
	　
	　
	　
	　

	2
	　
	　
	　
	　

	3
	　
	　
	　
	　

	
	　
	　
	　
	　

	台數
	
	費用
	　


*欄位不足可再自行增加
注意事項：










   收費單號 :                    
1、 設備點交與歸還：
· 申請單位於領取電子看板時，應與管理單位共同確認設備之數量與外觀狀況。
· 借用時間結束後，請依約定時間地點將設備交還總務處事務組，並共同點檢確認設備狀況。
2、 設備搬運與使用：
· 搬運：借用單位須自行負責電子看板之搬運事宜。搬運過程中應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如氣泡墊、推車等），避免設
      備受到震動或撞擊而損壞。
· 電源：電子看板限使用校內規定之電源，請勿私自改裝或使用未經核可的電源線或變壓器。
· 場所：電子看板僅限原所在位置同一棟使用；若需移置其他場域使用，需上簽奉首長同意。
· 內容：於電子看板播放或展示之影像、文字、廣告內容，上傳前需送交秘書處審核通過，未經核可之內容不得自行上
      傳或更換。 
· 損壞與賠償：
· 借用單位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責任。若因人為使用不當、搬運疏失或其他可歸責於借用單位之事由，導致電子看板及其零組件（如螢幕、線材、支架等）發生毀損、遺失或功能異常，借用單位須負擔修復或重置之全額費用。
· 賠償金額將依據管理單位提供之設備採購單據或維修報價單核實計算。
四、其他：
· 總務處事務組保有最終借用審核權。
· 請先來電洽詢總務處事務組(勵學大樓1樓事務組辦公室)管理人員李小姐 
(07-3121101轉2406)，填妥借用申請單後E-mail至信箱(peishanli@kmu.edu.tw)。
 申請人簽章：                         申請單位主管簽章：                    
管理單位
承辦人：              事務組組長：              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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